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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與極端﹝六﹞ 
 

統一教(Unification Church) 
 

I. 發展歷史 
「統一教」全名是「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是由韓國人文鮮明創辦的。他出生於

1920年，早期加入李龍道和黃國全的「混淫教」廣海教會。「混淫教」主張墮落的人類只有藉著

與擁有聖靈者進行宗教的性交，才能獲得純潔的血，以致於得救。 

文鮮明韓戰後逃至南韓，曾因重婚罪入獄。1954年創立了「統一教」，然後出版他的主要

教義《神聖原理》(Divine Principles)。他在韓國聲名狼藉，1972年轉到美國發展，總部設於紐

約。當時正逢美國掀起反戰、反傳統、嬉皮式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吸引許多美國青年加入。

由於他要求信徒與世隔絕，過「人民公社」式的生活，所有私人財物全部奉獻，因此引起社會極

大的反彈。許多家長甚至聘請偵探將子女搶回來，再施予「反洗腦」。所以「統一教」(美國人稱

為Moonies)在70和80年代，常常是美國最受注目的「邪教」團體之一。 
自1982年開始，他常常舉行規模極大的集團結婚，引起轟動，最高紀錄曾一次為超過三萬

對新人證婚。所有的新人都由他親自婚配，很多夫妻是來自國籍、語言不同的地方，而且婚後至

少有三年不得同居。 
由於他將信徒的奉獻據為己有，美國政府以「逃稅」的罪名，1984年判他坐牢十三個月。

目前他常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維斯的皇宮式的豪宅，以免再被美國政府追缉。 
目前「統一教」信徒號稱三百萬人(有人認為只有十幾萬)，專門向大學生傳教，近年發展

較慢。但是他們成立了許多外圍組織，以混人耳目。他們擁有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
成立許多文化、政治團體如國際文化基金會(International Cultural Foundation)、科學統合國際會

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ity of Science)、教授促進世界和平學院(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等。 

 

II. 主要的錯謬 
1. 基督論：文鮮明認為耶穌沒有完成神給祂的任務，因為祂死在十字架上，又沒有結婚。

因此他自稱神要文鮮明來完成耶穌所沒有完成的任務，就是生出聖潔的子女。他認為自

己就是那要來的彌賽亞，甚至將錫安山搬到韓國去了。 

2. 神論：文鮮明反對三位一體的教義，認為神有陰陽二性，是男也是女。聖靈沒有位格，

只是一種力量。事實上「統一教」認為神還要受陰陽原理和萬有原力的控制。 

3. 救恩論：文鮮明認為亞當和夏娃發生關係，這就是罪。他們的後代也就承受這種罪。世

人必須透過「血統轉換」或「完全的婚姻」才能得贖，而文鮮明就是「完全的父親」，

他第三任妻子韓鶴子就是「完全的母親」。只有聽從「完全的父母」的婚配，才能進天

國。同時信徒必須以所謂「蕩減復歸」的方式(即遵守各種教條教規)，來洗除罪性。 

4. 經典：「統一教」認為聖經的啟示，要藉著文鮮明的《統一原理講論》，才能將聖經的

奧秘解明。他們的教義參雜了陰陽太極、希臘哲學、韓國撒滿教 
 

III. 主要的傳教策略 
「統一教」通常以提供流浪者或旅行者住宿的方式，或在街頭進行信仰調查的名義尋找對

象。然後他們會邀請這些人到「新世界文化中心」聽課吃飯。然後他們會進一步邀請這些人參加

兩天的研習會，在研習會期間，他們會以「愛心轟炸」的方式表達極大的關懷，但是不准客人與

其他非信徒接觸。反應良好的客人就會邀請參加7-21天的研習會。會後就會邀請成為信徒。信徒

必須離開家庭，住在「統一教」的宿舍內，盡量避免與外人接觸。收入絕大部分要交給教會，因

此教會財力雄厚。他們也常常被灌輸「受迫害」的觀念，這有助於他們的凝聚力。他們現在也利

用雄厚的財力舉辦各種活動，設法引誘政界及名人來參與，以改善他們的公眾形象。 


